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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98� � �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8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临时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醒

：

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

，

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

。

2015

年

6

月

24

日凌晨

1:40

，

公司福建生产基地电镀车间发生火灾

，

事故发生

后

，

公司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

至

24

日早晨

7

时许

，

现场得到有效控制

，

火苗全部扑

灭

，

现场无人员伤亡

，

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

。

本次事故造成部分电镀生产线受损

，

直接损失金额正在评估中

，

间接损失主要为受损生产线短期停产损失

。

据统计

，

需

要电镀的拉头约占拉头订单的

20%

，

受损电镀生产能力公司正通过向长期稳定合

作的外协工厂外发加工电镀和租用生产线自行组织生产方式解决

，

预计五天内恢

复正常

。

公司本次火灾受损资产均已投保财产保险

，

公司已向投保的保险公司报

案并配合保险公司进一步勘查财产损失情况

。

由于火灾现场发现早

、

处置得当

，

火

灾未波及其他厂房和设备

，

整个火灾现场及灭火过程无人员伤亡

。

公司已成立现场应急领导小组

，

启动应急预案

：

一方面

，

全力保证订单正常交

付

；

另一方面

，

配合公安消防部门调查火灾原因

，

配合保险公司确认具体损失金

额

；

同时

，

公司还将积极组织人员清理事故现场

，

拟定生产线维修方案

，

争取在最

短时间内恢复受损产能

。

此外

，

公司将进行彻底的安全生产检查

，

排除安全隐患

，

确保安全生产

。

目前

，

上述情况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会造成一定影响

，

初步预估损失在

200-

300

万元

，

对

2015

年

1-6

月份的净利润影响不大

。

公司将及时披露该事件的有关

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098� � � � �证券简称：浔兴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9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醒

：

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开市起复牌

。

因

2015

年

6

月

24

日凌晨福建生产基地电镀车间发生火灾

，

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

，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特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

2015

年

6

月

25

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临时停牌

。

现相关公告已经发

布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浔兴股份

，

股票代码

：

002098

）

将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

（

星期五

）

开市起复牌

。

特此公告

。

福建浔兴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60�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3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6

月

24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

》（

151704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

行

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对该行政

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

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公告编号：临 2015-040� � � � � �证券代码：600000 �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3� � 360008�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 1� �浦发优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上海市国资委备案表

及相关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收到合并持股第一大股东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际集团

"

）

的通知

，

国际集团拟实施股权协议转让行

为涉及的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沪财瑞评报

（

2015

）

2014

号

）

已经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上海市国资委

"

）

备案

，

并已取得

《

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

备案编号

：

备沪国资委

201500029

）。

2015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收到上海市国资委核发的

《

关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问题的批复

》（

沪国资委产权

[2015]174

号

），

原则同意公司董

事会提出的非公开发行

999,510,332

股人民币普通股用以收购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97.33%

股权的方案

。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

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等程序

。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

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6月 25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５

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１３１１

号

），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

１５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

期限

６

年

。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

大会的授权

，

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

，

尽快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

特此公告

。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998� � �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15-049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

，

公司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上披露了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５－０４５

），

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

根据相关规定

，

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具体内容如下

：

重要内容提示

：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

）

股东大会召集人

：

董事会

（

三

）

投票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

（

四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１４

点

３０

分

召开地点

：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８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

五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六

）

融资融券

、

转融通

、

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

、

转融通业务

、

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

应按

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有关规定执行

。

（

七

）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永续中票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２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５

年度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

３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６

日刊载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相应公告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无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无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无

５

、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

无

三

、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

既可以

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

进行投票

，

也可以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

（

网址

：

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

进行投票

。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

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

二

）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

如果其拥有多个

股东账户

，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投票后

，

视为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

（

三

）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

（

四

）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一

）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９９８

九州通

２０１５／６／２６

（

二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

三

）

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

）

其他人员

五

、

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法人股股东持法人股东账户卡

（

持股凭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司公章

）、

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

（

二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

、

委托人身份证

、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

（

三

）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在来信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

、

股东账户

、

联

系地址

、

邮编

、

联系电话

，

并附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

。

上述登记资料应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７

：

００

前到达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

四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五

）

登记地点

：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８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六

、

其他事项

１

、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

２

、

通讯地址

：

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特

８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

３

、

公司联系电话

：

０２７－８４４５１２５６

，

传真

：

０２７－８４４５１２５６

，

邮编

：

４３００５１

特此公告

。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5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或本人

）

出席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召开的贵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永续中票及相关事宜的议案》

２

《关于增加

２０１５

年度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下属企业增加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备注

：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反对

”

或

“

弃权

”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

股票简称: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000778� � � �公告编号:2015-35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披露了

《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

》。

经公司事后审核

，

发现有部分内容存在错误和疏漏

，

现补充

、

更正如下

：

一

、

年报第四节

“

董事会报告

”

部分

“

二

、

主营业务分析

３

、

成本

”

中

，

原披露内

容为

：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８

，

３９９

，

１６９

，

０５１．５２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

）

１４．９３％

公司前

５

名供应商资料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

）

１

淮北矿业集团大榭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２

，

３７３

，

４９５

，

４５６．６４ ４．２２％

２

无锡西城特种船用板有限公司

２

，

０９８

，

２４０

，

２７４．９１ ３．７３％

３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芜湖供电公司

１

，

５６６

，

３３２

，

５４２．６５ ２．７９％

４

淮北矿业集团大榭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１

，

２７３

，

２２５

，

１６８．４２ ２．２６％

５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煤炭运销分公司

１

，

０８７

，

８７５

，

６０８．９０ １．９３％

合计

－－ ８

，

３９９

，

１６９

，

０５１．５２ １４．９３％

更正后

：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元）

１０

，

４９３

，

４４８

，

０２５．４７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

）

１８．６７％

公司前

５

名供应商资料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元）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１

淮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７３４

，

５９６

，

２３３．９６ ８．４２％

２

无锡西城特种船用板有限公司

２

，

０９８

，

２４０

，

２７４．９１ ３．７３％

３

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芜湖供电公司

１

，

５６６

，

３３２

，

５４２．６５ ２．７９％

４

上海郑煤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０５０

，

１１３

，

７７２．００ １．８７％

５

鹤壁福源煤炭购销有限公司

１

，

０４４

，

１６５

，

２０１．９５ １．８６％

合计

－－ １０

，

４９３

，

４４８

，

０２５．４７ １８．６７％

二

、

年报第四节

“

董事会报告

”

部分

“

四

、

资产

、

负债状况分析

”

中

，

原披露内容

为

：

３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计提的减值

本期购买金

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期末数

金融资产

３．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１

，

１７４

，

９２０．００ －９４４

，

９２０．００ １

，

１２４

，

４００．００

金融资产小计

６３

，

３３８

，

０１５．１１ １７

，

５９７

，

３７３．３４ １４

，

３９７

，

８５０．９２ ３

，

３６０

，

５０３．４２

上述合计

６４

，

５１２

，

９３５．１１ －９４４

，

９２０．００ １７

，

５９７

，

３７３．３４ １４

，

３９７

，

８５０．９２ ４

，

４８４

，

９０３．４２

金融负债

更正后

：

３

、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本期计提的减

值

本期购买金额 本期出售金额 期末数

金融资产

２．

衍生金融资

产

１

，

１７４

，

９２０．００ －９４４

，

９２０．００ １

，

１２４

，

４００．００

３．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６３

，

３３８

，

０１５．１１ １７

，

５９７

，

３７３．３４ １４

，

３９７

，

８５０．９２ ３

，

３６０

，

５０３．４２

金融资产小计

６４

，

５１２

，

９３５．１１ －９４４

，

９２０．００ １７

，

５９７

，

３７３．３４ １４

，

３９７

，

８５０．９２ ４

，

４８４

，

９０３．４２

上述合计

６４

，

５１２

，

９３５．１１ －９４４

，

９２０．００ １７

，

５９７

，

３７３．３４ １４

，

３９７

，

８５０．９２ ４

，

４８４

，

９０３．４２

金融负债

三

、

年报第四节

“

董事会报告

”

部分

“

六

、

投资状况分析

１

、

对外股权投资情况

”

中

，

原披露内容为

：

（

２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公司

＠

名

称

公司

＠

类

别

最初投资

＠

成本（元）

期初持股

＠

数量（股）

期初持股

＠

比例（

％

）

期末持股

＠

数量（股）

期末持股

＠

比例（

％

）

期末账

＠

面

值（元）

报告期

＠

损

益（元）

会计核

＠

算科

目

股

份

＠

来

源

扬子

＠

银

行

商业

＠

银

行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长期股

＠

权投

资

认

购

＠

增

资

合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更正后

：

（

２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公司

＠

名

称

公司

＠

类

别

最初投资

＠

成本（元）

期初持股

＠

数量（股）

期初持股

＠

比例（

％

）

期末持股

＠

数量（股）

期末持股

＠

比例（

％

）

期末账

＠

面

值（元）

报告期

＠

损益（元）

会计核

＠

算科

目

股

份

＠

来

源

扬子

＠

银

行

商业

＠

银

行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认

购

＠

增

资

合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

四

、

年报第十一节

“

财务报告

”

部分

“

五

、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

四

）

应收账

款

”

中

，

补充披露

：

６

、

应收账款前五名

序号 单位名称 欠款金额 占总额的

％

欠款时间 欠款性质

１

邯郸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５６

，

１５９

，

７５４．１６ ３．１６％

一年以内 铸管

２

石家庄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４１

，

１６５

，

９６８．４２ ２．３２％

一年以内 铸管

３

土耳其境内公司

２６

，

１１６

，

０９３．４２ １．４７％ １－４

年 铸管

４

乌鲁木齐水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

，

８３８

，

６６４．７４ １．１７％

一年以内 铸管

５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２０

，

５３１

，

４９２．３９ １．１５％

一年以内 铸管

五

、

年报第十一节

“

财务报告

”

部分

“

五

、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

二十六

）

预

收款项

”

中

，

补充披露

：

３

、

预收账款前五名

序号 客户名称 期末余额 占总额的

％

欠款时间 欠款性质

１

杭州新中亚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３９８

，

５０８

，

９３７．７８ １３．７１％

一年以内 钢材

２

上海中宏实业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６３２

，

８７６．２８ ４．１５％

一年以内 钢材

３

西城三联资源有限公司

１１８

，

１４５

，

６０２．０３ ４．０６％

一年以内 贸易外矿

４

上海同鼎工贸有限公司

８１

，

００４

，

４５４．４４ ２．７９％

一年以内 钢材

５

兰州中宇物资有限公司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９％

一年以内 钢材

本次更正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

更正后的

《

２０１４

年年度

报告

》

请见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

敬请

谅解

。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233� � �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2015-026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

1

）

现场会议时间

：

2015

年

6

月

25

日

（

星期四

）

下午

14

：

00

；

（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5

年

6

月

24

日

-2015

年

6

月

25

日

。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

：

30-11

：

30

，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5

年

6

月

24

日

15

：

00

至

2015

年

6

月

25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蕉城镇塔牌大厦办公楼四楼会议

室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钟烈华先生

6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等

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7

、

会议出席情况

（

1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

人

，

代

表的股份总数为

587,145,2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5.6280％

。

其中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7

名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587,114,4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65.6246％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30,8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34％

。

（

2

）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

代表共

6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49,4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55％

，

其

中

：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

3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

6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21％

；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

委托代表共

3

人

，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30,8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34％

。

（

3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

二

、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以普通决议方式审议

通过了议案

1~7

及议案

9

，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议案

8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的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单独计票

：

1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

亿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5,2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

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9,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4

亿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5,2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

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9,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向

银行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4,5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

7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0

股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8,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30％

；

反对

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17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子公司惠州塔牌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4

亿元综合

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4,5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00

股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1％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8,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3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7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70％

。

5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塔牌营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

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5,2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

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9,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

审议通过

《

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

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4,5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

70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

0

股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8,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30％

；

反对

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417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进行风险投资事项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5,2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

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9,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4,5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9％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00

股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1％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8,7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83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70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

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70％

。

9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拟参与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587,145,200

股赞成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

弃权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其中

，

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49,40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律师出具的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张慧丽律师

、

邬莎律师到会见

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其结论性意见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

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

四

、

备查文件

1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北京市君合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中冠 A、中冠 B� � � �股票代码：000018、200018� � � �编号：2015-06122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6

月

22

日以电子邮

件

、

短信通知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

各位董事已知

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会议由董事长胡永峰先生主持

，

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

公司部分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

。

董事会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

议议案并表决

，

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涉

及的置出资产范围的议案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

、

2015

年

2

月

12

日

、

2015

年

3

月

16

日

、

2015

年

5

月

11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与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方案相关的议案

，

2014

年

6

月

3

日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证监会重组委

"

）

有条件审核通过

。

为落实证监会重组委的审核意见

，

经与本次交易相关交易对方进行协商

，

公司董事

会同意对本次交易置出资产的范围进行调整

，

将公司位于龙岗区葵涌街道葵新社区的工

厂范围内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

（

土地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

、

房屋建筑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

，

其中建筑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的建筑物纳入政府拟拆迁征收范围内

）

自

置出资产中剔除

，

即该部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仍由

公司所有

（

以下简称

"

本次方案调整

"

）。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众联评估

"

）

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

（

2014

）

第

3-030

号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资产评估报告

》（

以下简称

"

《

置出资产评估报

告

》

"

），

原置出资产的评估价格并未考虑上述无证土地

、

房屋的价值及其预计拆迁补偿事

项

，

因此

，

本次方案调整并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

除置出资产范围进行上述调整

外

，

本次交易方案其他内容均不作调整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胡永峰

、

丁跃

、

张梅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

《

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

交易对象

、

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

，

通常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

解

答中的规定

，

"

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对交易标的进行变更

，

如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

，

可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

一

）

拟减少的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

、

资产净额

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

二

）

变更标的资产对交

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

包括不影响交易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

"

公司本次方案调整仅涉及将相关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自置出资产中予以

剔除

，

鉴于

《

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

并未将该等土地

、

房屋纳入评估范围

，

因此

，

本次交易中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交易作价均不作调整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

中国证监会上述问题解答的规定

，

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胡永峰

、

丁跃

、

张梅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与神州长城全体股东

、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神州长城全体股东

、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二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董事胡永峰

、

丁跃

、

张梅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证券简称：中冠 A/ 中冠 B� �公告编号：2015-06124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

年

6

月

25

日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冠股份

"

、

"

公司

"

或

"

上市公司

"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涉及的置出资产范围的议案

》

等议案

，

根据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

为落实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委的审

核意见

，

经与本次交易相关交易对方进行协商

，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本次交易置出资产的

范围进行调整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方案的调整不构成重大调

整

。

一

、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情况

为落实证监会重组委的审核意见

，

经与本次交易相关交易对方进行协商

，

公司董事

会同意对本次交易置出资产的范围进行调整

，

将公司位于龙岗区葵涌街道葵新社区的工

厂范围内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

（

土地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

、

房屋建筑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

，

其中建筑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的建筑物纳入政府拟拆迁征收范围内

）

自

置出资产中剔除

，

即该部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仍由

公司所有

（

以下简称

"

本次方案调整

"

）。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众联评估

"

）

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

（

2014

）

第

3-030

号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资产评估报告

》（

以下简称

"

《

置出资产评估报

告

》

"

），

原置出资产的评估价格并未考虑上述无证土地

、

房屋的价值及其预计拆迁补偿事

项

，

因此

，

本次方案调整并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

除置出资产范围进行上述调整

外

，

本次交易方案其他内容均不作调整

。

二

、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

公司进行本次交易方案调整系为落实监管机关对本次交易方案的审核意见

，

旨

在顺利推进本次交易之目的

，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符合

《

公司法

》、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

，

本次调整后的交

易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

调整后交易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2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并经核查本次调整的具体内容

，

我们认为

，

公司本次

调整不构成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3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程序

、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在审议本次调整相关议案时履行了法定程序

。

4

、

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合法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

的全部事宜

，

本次调整事项无需另行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

综上

，

我们认为

，

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

相关程序合法合规

，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方案调整

。

"

三

、

中介机构意见

1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中冠股份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

本次交易方案调整

合法有效

。】

2

、

法律顾问意见

中冠股份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

《

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

整

，

中冠股份本次交易方案调整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相关决策程序合法

、

合规

，

本

次交易方案调整事宜符合

《

公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

3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

4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的独立意见

》；

5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

四

）》。

特此公告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中冠 A、中冠 B� � �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公告编号：2015-06123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5

年

6

月

22

日以电子邮

件

、

短信通知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

各位监事已知

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

。

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会议由监事长董炳根先生主持

，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规定

。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议案并表决

，

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交易涉

及的置出资产范围的议案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13

日

、

2015

年

2

月

12

日

、

2015

年

3

月

16

日

、

2015

年

5

月

11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

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

方案相

关的议案

，

2014

年

6

月

3

日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证监会重组委

"

）

有条件审核通过

。

为落实证监会重组委的审核意见

，

经与本次交易相关交易对方进行协商

，

公司同意

对本次交易置出资产的范围进行调整

，

将公司位于龙岗区葵涌街道葵新社区的工厂范围

内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

（

土地面积约

50,000

平方米

、

房屋建筑面积约

25,000

平方米

，

其中建筑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的建筑物纳入政府拟拆迁征收范围内

）

自置出资

产中剔除

，

即该部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仍由公司所

有

（

以下简称

"

本次方案调整

"

）。

根据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众联评估

"

）

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出具的国众联评报字

（

2014

）

第

3-030

号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资产评估报告

》（

以下简称

"

《

置出资产评估报

告

》

"

），

原置出资产的评估价格并未考虑上述无证土地

、

房屋的价值及其预计拆迁补偿事

项

，

因此

，

本次方案调整并不影响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

除置出资产范围进行上述调整

外

，

本次交易方案其他内容均不作调整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监事董炳根

、

黄小萍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发布的

《

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

的交易对象

、

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

，

通常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

整

？》

解答中的规定

，

"

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对交易标的进行变更

，

如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

可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

一

）

拟减少的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

额

、

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

二

）

变更

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

包括不影响交易标的资产及业务完

整性等

。

"

公司本次方案调整仅涉及将相关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

、

房屋自置出资产中予以

剔除

，

鉴于

《

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

并未将该等土地

、

房屋纳入评估范围

，

因此

，

本次交易中

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交易作价均不作调整

，

根据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及

中国证监会上述问题解答的规定

，

本次方案调整不构成对原交易方案的重大调整

，

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监事董炳根

、

黄小萍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与神州长城全体股东

、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

效的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二

>

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与神州长城全体股东

、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

《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二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

关联监事董炳根

、

黄小萍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

表决结果

：

1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